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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05月0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5年05月06日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

地点为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7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王平先生、张燃先生、徐波先

生、董事何雪晴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

《关于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调整进行了审议，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法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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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行权情况简述

（一）2010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并形成

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 )并经2011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修改后的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2011年2月11日， 公司召开了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二）2011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授予日的议案》。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日为2011年2月23日，公司授予175名激励对象共计223.3万份万份股票期权，预留股票期权24.7

万份。

（三）2011年7月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已授予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66人，首期股

票期权总数减至233.5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总数调整为208.8万份，预留24.7万份。

（四）2012年2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以2月9日作为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

的授予日，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24.7万份预留股票期权。

（五）2012年5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49人，其

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46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变。首期期权总数减至205.90万份，其中首

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181.20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24.70万份。同时，由于实施了2011年度资本公积转赠

股本的方案，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27.92元/股，预留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5.31元/股，首

期期权总数调整为247.08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217.44万份，预留部分调整为29.64万份。

（六）2012年8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42人，其

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39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变。首期期权总数减至233.28万份，其中首

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203.64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29.64万份。

（七）2013年4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32人，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29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变。首期股票期权总数减至221.76万份，其中首次授

予期权数量减至192.12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29.64万份。

（八）2013年4月3日公告了 《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2013年4月

16日公告了《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更正公告》，根据首期股权激励计划和

有关法规规定，董事会最终确定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时间为：2013年4月23日起至2014年2月21日止。本次行权

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即可实施。

（九）截止2013年5月21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已有11名激励对象合计已行权8400股，未行权数

量合计为2,209,200份。

（十）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3,825,498份，预留部分

为592,784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后为13.83元；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后为17.51元。

（十一）2013年8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首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

整，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减至121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减至为118

人，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3名不变。首期股票期权总数由4,418,282份减至4,207,169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

数量减至3,614,385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592,784份。

（十二）2014年3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经此次调整后， 公司首期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10

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18人减至107人，预留部分不变。期权总数由4,207,169份减至3,790,615

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614,385份减至3,375,666份，预留部分由592,784万份变更为414,949股。

（十三）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因实施权益分派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增至4,927,110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

数量增至4,387,752份，预留部分增至539,358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0.563元；预留期权行权价

格调整为13.394元。

（十四）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经此次调整后， 公司首期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101

人，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07人减至99人，预留部分3人减至2人。期权总数由4,927,110份减至4,566,

861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387,752份减至4,154,777份，预留部分由539,358万份变更为412,084股。

（十五）2015年04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首期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94人，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99人减至93人，预留部分2人减至1人。期权总数由4,566,861份减至4,231,191

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154,777份减至4,098,505份，预留部分由412,084万份变更为132,686股。

二、本次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14年度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10股。

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九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规定，公司

需对首期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

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Q0×（1＋ n� ）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4,231,191份×（1+1）=8,462,38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8,197,010份，预

留部分为265,372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2、派息

P� ＝P0-V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0.563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13.394元；

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5.232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6.647元。

三、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调整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数量调整为8,462,38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

8,197,010份，预留部分为265,372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5.232元，预留期权行权价格为6.647元，表

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该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1-3号》 及《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

稿）》中关于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因此，同意董事会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

权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期权数量和

行权价格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调整手

续。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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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2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富安

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

的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于2012年3月2

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2012年4月19日，公司召开了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二）2012年5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人数减至194人，

股票期权总数减至284.40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256万份，预留减至28.4万份。同时，由于实施了

2011年度资本公积转赠股本的方案， 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35.65元/股， 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341.28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调整为307.2万份，预留部分调整为34.08万份。

（三）2012年8月2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

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94人减至179人。期权总数由341.28万份减

至295.26万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07.20万份减至261.18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34.08万份。

（四）2013年4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调整后，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总人数由179人减至

160人，二期股票期权总数由295.26万份减至262.74万份，其中首次授予的期权数量由261.18万份减至228.66

万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34.08万份。

（五）2013年5月1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因实施权益分派发生调

整。调整后，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4,573,078份，预留部分为681,582份；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前为

35.65元，调整后为17.68元。

（六）2013年8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二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

次调整后，公司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总人数由160人减至141人。同时，期权数量也相应做

出调整。调整后，期权总数由5,254,660份减至4,613,877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减至3,932,295份，预留部

分不变，仍为681,582份。

（七）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议案中对公司二期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了调整，经此次调

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41�人减至 131�人。期权总数由 4,613,877�份

减至 4,295,886�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 3,932,295�份减至 3,614,304� 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 681,

582�份。

（八）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因实施权益分派发生调整。调整后，

股票期权数量增至5,583,869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4,697,937份，预留部分为885,932份。二次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3.525元。

（九）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议案》， 因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规定及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

权，董事会决定：注销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的1,409,381份股票期权,占

获授期权数量比例30%。期权总数由5,583,869份减至 4,174,488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4,697,937份份

减至3,288,556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885,932份。

(十)� 2014年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

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131人减少至

125人。 授予期权数量由4,174,488份减至3,975,774份，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288,556份减至3,089,842

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885,932份。

（十一）2015年04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经此次调整后，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25人减至120人。授予期权数量由3,975,774份减至3,831,661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由3,089,842份减至2,

945,729份，预留部分不变，仍为885,932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14年度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10股。

根据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九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规定，公司需对二期

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

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 Q0×（1＋ n� ）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方法，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3,831,661份×（1+1）=7,663,32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5,891,458份，预

留部分为1,771,864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

若在行权前富安娜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

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 n� ）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2、派息

P� ＝P0� -V

其中： 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二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3.525元；

调整后：二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6.713元。

三、调整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

四、调整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

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按照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663,322份,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5,891,458份，预留部

分为1,771,864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行权调整为6.713元。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期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该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1-3号》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因此，同

意董事会对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相关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股权激励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本次调整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相关事项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

披露，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调整。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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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3年10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临时） 会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2013年11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核，

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 于2014年1月3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3月29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年4月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

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12,868,198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调整为11,620,373份，预留部分调整为1,247,825份，授予价格调整至6.677元

6、2014年5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0人调整为219人，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由12,868,198份调整为8,849,053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1,620,373份调整为7,601，228

份，预留部分为1,247,825份保持不变。

7、2014年08月1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849,053份调整为8,751,567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9人调整为217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601,228份调整为7,503,742份，预留部分1,247,825份保持

不变。

8、201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

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公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31人，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1,247,825份。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30日，授予价格6.909元/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

期为2015年01月28日。

9、2015年01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51,567份调整为8,738,569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由217人调整为216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503,742份调整为7,490,744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31人及授予数量1,247,825份无变更。

10、2015年04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8,738,569份调整为8,681,576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216人

调整为215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7,490,744份调整为7,445,251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31人调整

为30人，授予数量1,247,825份调整为1,236,325。（截止至2015年5月6日，该回购注销业务还未完成,现公司在

中国登记结算公司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为8,738,569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7,490,744份；预留部分授予数量1,247,825份）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经过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14年度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10股。

（一）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477,138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14,981,

488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为2,495,650份。

（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稿“十四、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规定，

公司需对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发股票红利、 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

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

整：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P＝P0� ÷(1＋n)

其中： 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或送股后增加的股票

比例）；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

（2）派息

P＝P0﹣V

其中：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本次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或本

次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因激励对象未解锁的股份2014年度的分红目前均由公司代管，未实际派发，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677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909元。

调整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

元。

三、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

四、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履行的程序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及派息等事项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

定的方法对股票数量、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05月0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

行调整的议案》，同意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17,477,138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为14,981,488份；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2,495,650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

3.3385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3.4545元。表决结果为：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

士回避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出具了独立意见， 该独

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限

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的规定。因此，同意董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回购

价格进行调整。

4、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回购价格调整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回购价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备

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期权数

量和回购价格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股票期权数量和回购价格调整尚需按照 《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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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05月0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05月06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明春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

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关于对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

权激励股票期权实施、授予与行权》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对公司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号》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

《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公告》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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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编号：2015-037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林福椿先生和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5月6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林福

椿先生和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舟实业"）的通知，其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办理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情况

1、林福椿先生因个人融资需要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4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8%）质押给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诚资管"）进行融资。本次股

票质押交易仅限于林福椿先生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 不会影响林福椿先生对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本次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5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5月5日，质押期限为1年，质

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2、闻舟实业因业务发展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4,833,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2%）

质押给富诚资管进行融资。本次股票质押交易仅限于闻舟实业持有公司股票收益权的转移，

不会影响闻舟实业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投票权的转移。本次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5年5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

5月5日，质押期限为1年，质押期间该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二、累计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林福椿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01,079,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7%，其

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101,0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7%；闻舟实业共持有本

公司股份54,833,6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2%，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54,833,6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2%。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2015-48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采购量及采购金额视具体合同而定。敬请投资

者注意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壹佰"或"甲方"）签订了《室内地板集中采购平台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议"或"协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阳光壹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易小迪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土地成片开发以及高档宾馆、别墅、高档写字楼和国际会展中心

的建设开发除外）；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技术培训；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二级

市场交易及房地产中介及经纪除外）。

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官道西大街1号-16。

阳光壹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同意将乙方列为平台供应商之一，并在其项目公司范围内发布供应清单内的产

品，乙方保证供应。甲方各项目公司将向且仅向平台供应商采购所需产品。

2、合作有效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12月1日止。

3、产品合作范围：实木复合地板、强化复合地板。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对公司业务尤其是精装修工程业务的开拓具有积极意义， 对公司各会计年度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五、协议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是原则性、框架性规定，具体供货安装合同的签订时间、采购

量和采购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2、如全面履行该协议，公司应收账款将有相应增长，可能存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

六、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5年3月4日，公司披露了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5-08）。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公司与阳关壹佰签订的《室内地板集中采购平台协议》。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48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超电缆，股票代码：

002471）已于2015年4月15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于2015�年4月22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

牌公告》，于2015年4月29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 鉴于该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中超电缆，股票代码：

002471）自 2015�年5月7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后复

牌，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4中超债，债券代码：

112213）不停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15-021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黄志海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出辞去职工代表监事

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同意黄志海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选举师兰芳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

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公司对黄志海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师兰芳女士简历

师兰芳，女，1981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07年7月-2009年10月任公司财务部会计。2009年10月-2011年10月任公司财务部部

长助理。2011年10月-2014年4月任公司审计部副部长。2014年4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主持工作）。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5-02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5月6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章

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关于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

情况如下：

章源控股将其持有的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无

限售流通股1,320万股（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2014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2014-060号公告）于2015年5月5

日全部解除了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8,987,77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75.52%， 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6,020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67%。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5-055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因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1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7日、2014年12月24日、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月15日、2015年1月22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5日、2015年2月12日、2015年2月26

日、2015年3月5日、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8日、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8

日、2015年4月15日、2015年4月22日、2015年4月29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于2015

年1月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于2015年3月1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

组延期复牌公告》。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